
輔導與諮詢管道資訊

原住民族委員會　經濟發展處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北棟 14樓
電話：(02) 8995-3259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推動專案辦公室

地址：30013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01號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台積館 616室）
電話：(03) 516-2521
服務期間：即日起至 106年 1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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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山海的守護者

本標記以「羽毛」、「無限∞」、「海洋」三個

主要圖形構成：

「羽毛」：

象徵著崇高地位，具有保護部落的意涵，代表原

住民族的山林文化。

「無限∞」：

由兩個開放的圓弧連結而成的無限循環圖形，一

個圓弧象徵著傳統文化的集體智慧，另一個圓弧象徵

著創新世代的傳承活力，共享傳統文化成為創新世代

的創造根源，而創新世代讓傳統文化得以傳承而延續

到未來。

「海洋」：

象徵孕育與激盪各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祭儀與歌

舞的搖籃，代表原住民族的海洋文化。

本標記整體圖像突顯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內

在文化價值與創作者創新的外在文化成就。以抽象且

富有原住民族文化創造的符號，呈現「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專用權」的核心價值：集體、傳承、共享。

智慧創作授權及專屬授權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得將智慧創作財產權授權他

人使用。為了保護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權益，授權

使用之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式或其他事項，

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若是智慧創作財產權之專屬授權，應由各當事人署

名，檢附契約或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授權

範圍內，得以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及各原住民在專屬授權範圍內，

不得行使權利。

侵害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損害賠償責任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

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智慧創作專用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若被

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者，得請求法院依侵害

情節，酌定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損害賠

償。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得增至新臺幣

六百萬元。被害人也可以請求銷燬侵害智慧創作之

物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得請求將判決書內容全

部或一部登載於新聞紙；其費用由侵害人負擔。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所保護的 
「智慧創作」

包括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

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形式

與種類之文化成果的表達。

「客觀性」

智慧創作應能以客觀之形式表現，且不以附著於

特定物質或材料者為限。

智慧創作的申請人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定，智慧

創作申請人「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限」，意即智慧創

作是原住民族社群所共有之集體財產。只要原住民族

社群依據文化傳統、慣習、地理分布等因素，可以被

認定為一群體，即足當之。涵蓋數個部落的「群」、

「系」、「社」，或可被認定為完整社群單位之家族

或氏族等，都可以成為智慧創作申請人。

智慧創作申請案代表人之選任

1. 智慧創作申請人應選任代表為之。
2. 代表人應具有原住民身分，為申請智慧創作之原住
民族或部落成員，由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依其組織型

態及習慣選派之。

3. 智慧創作申請案代表人，為基於其所屬原住民族或
部落之利益，依法令辦理與智慧創作專用權申請相

關事宜之人。

4. 代表人是否受報酬及其報酬內容，由申請人依其組
織型態及習慣定之。

智慧創作專用權申請程序與步驟

一、智慧創作之申請

申請人應備具以下文件，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

申請：1.申請書；2.選任代表人之身分證明、證明文件、
授權書或部落會議紀錄；3.智慧創作說明書，得輔以
照片或視聽媒體；4.必要之圖式、樣本等原件或重製品；
5其他有助於說明智慧創作之相關文件。

二、智慧創作之審議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受理申請案後，遴聘（派）

有關機關人員、專家學者及原住民代表，辦理智慧創

作之認定與審議。原住民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三、申請流程圖

智慧創作之認定標準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授權，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第 23條規定
智慧創作認定的三個參考基準：

「與社群之關聯性」

智慧創作必須足以表現出應認定歸屬之原住民族

或部落之個性特徵，及應與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之環境、

文化、社會特質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足以代表

其社群之特性。

「歷史性」

智慧創作必須具有世代相傳之歷史性，該世代未

必須有絕對之時間長度，成果表現亦無須具有不變或

固定之成分。但申請之原住民族或部落，應說明申請

時對於該智慧創作之管領及利用狀態。


